附1：

2009年度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办法
    一、评奖宗旨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新闻作品评选活动，旨在反映各地政法综治战线取得的新成绩，引导媒体和新闻宣传工作者弘扬主旋律，为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不断推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的深入开展。 

    二、参评资格

    参评作品必须是有全国统一刊号的报刊，经国家正式批准的广播电台、电视台，经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批准的由新闻宣传主管部门和新闻单位主办的具有登载新闻业务资质的新闻网站及各地政法、综治部门网站（不含网络版、电子版），原创并在年度内首次刊播的新闻作品。

    三、评选项目和基本要求

    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新闻作品评选设五大类14个评选项目。

（一）报刊作品参评项目（简称报刊）：

1、消息：以简要文字迅速报道新闻事实的新闻作品。每篇字数限制在1000字以内。
2、评论：对社会关注的新闻事件、热点话题、社会现象等进行事实分析和说理的新闻作品。包括社论、评论员文章、署名时评等，不包括杂文和系列评论。每篇字数限制在2000字以内。
3、通讯：用多种表现手法对新闻人物、事件等进行深入报道的新闻作品。包括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闻特写、新闻综述等。每篇字数限制在4000字以内。
4、系列、连续和组合报道：系列报道是指围绕某一主题或已经发生的新闻事件所做的多角度、多侧面、多层次、多方式报道；连续报道是指围绕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连续刊发的“跟踪式”报道；组合报道是指围绕同一主题、现象、人物、事件在同期同一版块内刊发的不同体裁的多篇报道。本评选项目不包括系列评论、系列文章和专栏的系列作品。平均单篇作品字数限制在2000字以内。

刊播时间跨年度的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以结束作品刊播年度为准。参评的系列、连续报道要求报送开头、中间、结尾部分各1篇代表作；组合报道选择不超过3件代表作。
（二）广播电台（简称广播）、电视台（简称电视）作品参评项目：

1、消息：定义同报刊类项目。每条时长限制在4分钟以内。

2、评论：定义同报刊类项目。包括以评论为主的述评性节目。每条时长限制在15分钟以内。

3、新闻专题：从不同角度报道、分析同一新闻事件、新闻人物、社会现象的广播电视新闻作品。包括深度报道、解释性报道、调查性报道、新闻特写、新闻综述等。每件作品时长限制在45分钟以内。
4、系列、连续和组合报道：定义同报刊类项目。平均单件作品时长限制在8分钟以内。
5、新闻访谈节目：主持人与嘉宾就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和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的谈话节目和新闻人物访谈节目，要求主持人与嘉宾现场交流谈话占整个节目时长不少于2/3。节目时长限制在1小时以内。
6、新闻现场直播：与重大新闻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同步播出，集现场报道、背景介绍与事态分析等于一体的新闻节目。要求必须以自采新闻现场音像信号为直播主体，采用音像资料的时长不超过整个节目时长的1/3。不包括纪念会、报告会、文艺演出、工程庆典、剪彩仪式、活动开幕式和以演播室直播谈话等为主体的节目。
（三）网络新闻作品参评项目（简称网络）：

1、新闻评论：新闻网站首发的原创评论。字数限制在2000字以内。 

2、新闻专题：用图片、文字、音视频、Flash等多媒体手段和多种新闻体裁，从不同角度全面报道同一新闻事件或同一新闻主题的作品，页面层次结构不少于两层。

3、新闻访谈：主持人与嘉宾就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新闻事件或热点话题进行讨论的在线访谈作品，主持人与嘉宾现场交流谈话内容不少于作品2/3。

（四）新闻摄影（简称摄影）：

报刊和新闻网站首发的新闻摄影作品。

（五）参评作品的署名：

1、参评作品的作者均以刊播时的姓名、人数、排序为准。 

2、系列、连续和组合报道以代表作刊播时的姓名、人数、顺序为准。刊播时署名超过3人或未署名的作品视为“集体”署名。参评作品的编辑必须是该作品的一位责任编辑。
3、广播、电视新闻访谈、新闻现场直播主创人员署主编、编导、主持人等姓名；网络专题主创人员署策划组织人员和主要责任编辑等人员姓名，超过6人的署“集体”。

四、评选标准 

（一）总标准

l、参评作品应与2009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平安建设的各项工作有关。

2、参评作品应符合宪法和法律，符合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3、参评作品内容真实，报道及时，主题鲜明，特色突出，语言生动，制作精良，感染力强，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

4、在全部获奖名额中，报刊类超长作品不得超过2个；广播、电视、网络超长作品每类不得超过1个。

（二）各项评选标准

1、消息要求时效性强，语言文字简明扼要，表述准确，逻辑清晰，有完整的新闻要素。
2、评论要求观点鲜明，论点正确，论据准确，分析深刻，论述精辟，论证有力。网络评论要求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
3、通讯要求主题鲜明，材料典型，事实准确，结构合理，语言生动，描写有细节，评议、刻画到位，感染力强。
4、报纸、广播、电视的系列、连续和组合报道要求主题鲜明，结构完整，报道全面，有深度。

5、新闻摄影作品要求现场抓拍，表现力强，图像清晰，标题准确，文字说明新闻要素完整，文字简洁。
6、广播电视新闻专题要求主题鲜明，材料典型，事实准确，结构合理，语言（声音、画面）生动，有细节，有深度，音响、画面运用得当，有感染力。
7、广播、电视、网络新闻访谈要求选题恰当，时效性强；嘉宾有代表性、权威性；谈话主题集中，脉络清晰，结构完整；语言简洁生动流畅准确；主持人提问、转承自然得当，对现场节奏把握适度；背景资料运用得当。
8、广播、电视新闻现场直播要求选题重要，策划周密，迅速准确地采集与传播新闻现场信息，导播调度合理，主持应变机敏，音质画面清晰。

9、网络专题要求主题得当，特色鲜明；容量大、采集广、更新快；交互性强、表现形式多样；页面结构清晰、逻辑分明、布局合理，页面设计新颖美观，富有特色，达到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

五、设奖数额

设奖数额为参评作品总数的25%，一等奖、二等奖和三等奖的比例为1：2：4。

六、报送要求

（一）各推荐单位报送参评作品中，须填写1份《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作品推荐目录》（附件3），同一项目2件以上参评作品，按照初评结果顺序填写。推荐参评作品数额不得超过“附件2”规定的分配数额，如有违反，评选办公室将按《推荐目录》的顺序撤下排在后面的超额作品。

（二）参评作品文字材料的打印件及复印件均用A4复印纸。

1、每件参评作品须报送文字材料（具体套数见后），装订顺序为1份推荐表（附件4）和1份作品文字稿（报刊类作品要求是剪报的清晰复印件；广播、电视类作品请报送完整文字稿；网络评论作品要求是当前页面的打印件、专题作品要求是首页及3件代表作的打印件、访谈作品要求是在线访谈全部页面的打印件；摄影类作品用摄影作品推荐表（附件5）。广播、电视类文字稿用WORD格式，标题字体用14号黑体加粗，居中；小标题为12号宋体加粗，居中；正文字体为12号宋体。推荐表内填报文字为12号宋体。

2、系列报道和连续报道须在开始、中间、结尾三部分中各选1篇代表作；组合报道选择不超过3件代表作，并附1000字以内报道内容简介，完整的作品目录和刊期。

3、外文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媒体参评作品，按原文适用《评选办法》有关项目的字数、时长规定。每套文字材料须在原文稿后附1份完整准确的中文译稿。
（三）格式标准

各推荐单位均须报送1套刻录在光盘上的电子文本，包括推荐目录、各个项目作品推荐表、广播电视作品完整文字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综治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综治办还须将组织初评工作的情况同时刻录到该光盘上。

1、报刊类：报15套文字材料，参评作品须报送1份完整样报。

2、广播、电视类：报10套文字材料，并将原版播出作品复制为适用于DVD机播放的光盘，每张盘只录1件参评作品。

广播电视类评论、专题、系列（连续、组合）报道原作有片头、片尾的，须把片头、片尾完整刻录在光盘上。
3、网络类：报5套文字材料，每件参评作品须报送1张能够离线浏览参评作品网上页面的光盘。评论要求为参评作品所在网页；专题要求含所在网站或频道的页面、专题首页和3件代表作的网页；新闻访谈要求含在线访谈全部内容的网页（视频作品须附视频数据）。

4、摄影类：须报3套文字材料，参评作品须发表原件1份，原片洗印件1份（一律为8英寸，用硬卡纸装裱，规格见附件5），并将原片刻录成光盘一并上报，每张照片不能低于1.5M，同一推荐单位参评的所有摄影作品可刻录在1张光盘上。

（四）寄送要求

1、所有参评作品材料请用特快专递邮寄，以免延误或丢失。

2、报送时间为2010年4月10日至4月30日。以邮戳为准，逾期不报视为自动弃权。

3、寄送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北池子大街甲6号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办公室收。

邮政编码：100006

联系人:徐龙刚          010-65286822；

翟惠敏、万  云  010-65266602；

李  多、江  萌  010-65269923。

七、评选程序

l、各省(区、市)综治办、中央综治委各成员单位和中央有关新闻单位负责进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新闻作品的初评，并按“附件2”规定的分配数额，将入选作品报送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办公室。

2、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办公室聘请有关专家组成复评专家组，分5个小组进行评选，即报刊组、广播组、电视组、网络组和摄影组。

3、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新闻作品定评委员会评委由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聘请有关领导、专家担任。复评专家将评出的候选篇目交定评委员会，由定评委员会评委审评后确定获奖作品。

4、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优秀新闻作品评选办公室正式公布获奖结果，并向获奖者颁发证书和奖金。

5、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享有获奖作品的使用权，评选办法解释权归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 

